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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提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增加《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作为临时提案，详见2025年5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内容。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项下的子议案《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8号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办公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5时00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

15一15:00。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宏达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47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4,145,50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93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7名，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100,362,1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42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70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783,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5%。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点、监票和计票。 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716,307 99.6240% 352,700 0.3090% 76,500 0.067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70,386 96.9121% 352,700 2.5375% 76,500 0.5504%

2.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710,007 99.6185% 352,700 0.3090% 82,800 0.0725%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64,086 96.8668% 352,700 2.5375% 82,800 0.5957%

3.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707,207 99.6160% 352,100 0.3085% 86,200 0.0755%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61,286 96.8467% 352,100 2.5332% 86,200 0.6202%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699,307 99.6091% 353,600 0.3098% 92,600 0.0811%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53,386 96.7898% 353,600 2.5440% 92,600 0.6662%

5.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584,569 99.5086% 498,400 0.4366% 62,538 0.0548%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338,648 95.9644% 498,400 3.5857% 62,538 0.4499%

6.审议《2025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554,569 99.4823% 500,900 0.4388% 90,038 0.0789%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308,648 95.7485% 500,900 3.6037% 90,038 0.6478%

7.审议《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1,642,732 97.8074% 2,437,737 2.1356% 65,038 0.057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1,396,811 81.9939% 2,437,737 17.5382% 65,038 0.4679%

8.审议《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719,669 99.6269% 360,400 0.3157% 65,438 0.0573%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73,748 96.9363% 360,400 2.5929% 65,438 0.4708%

9.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209,106 99.1796% 871,563 0.7636% 64,838 0.0568%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2,963,185 93.2631% 871,563 6.2704% 64,838 0.4665%

10.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733,469 99.6390% 352,500 0.3088% 59,538 0.0522%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87,548 97.0356% 352,500 2.5360% 59,538 0.4283%

11.审议《关于调整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3,761,648 96.0232% 484,200 3.3786% 85,738 0.5982%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329,648 95.8996% 484,200 3.4836% 85,738 0.6168%

关联股东深圳智度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询

有限公司、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何

伟成、谭光荣已经回避表决本议案。

12.审议《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602,569 99.5243% 476,200 0.4172% 66,738 0.0585%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356,648 96.0939% 476,200 3.4260% 66,738 0.4801%

13.审议《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1,654,832 97.8180% 2,422,837 2.1226% 67,838 0.0594%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1,408,911 82.0809% 2,422,837 17.4310% 67,838 0.4881%

14.审议《关于拟签订回购事项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297,669 99.6343% 349,300 0.3072% 66,538 0.0585%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83,748 97.0083% 349,300 2.5130% 66,538 0.4787%

关联股东郑崖民已回避表决本议案。

15.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3,891,048 96.9261% 350,900 2.4484% 89,638 0.6255%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459,048 96.8306% 350,900 2.5245% 89,638 0.6449%

关联股东深圳智度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询

有限公司、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经

回避表决本议案。

16.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13,559,269 99.4864% 516,900 0.4528% 69,338 0.0607%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3,313,348 95.7823% 516,900 3.7188% 69,338 0.4988%

以上议案均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冀志斌先生、 谭光荣先生及公司前独立董事杨格先生分别对其

2024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25年4月25日、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9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内容。

对于议案11，关联股东深圳智度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智恒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何伟成、谭光荣合计持有140,939,745股均已回避表决。

对于议案14，关联股东郑崖民合计持有432,000股已回避表决。

对于议案15，关联股东深圳智度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智恒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泛信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惠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合计持有140,504,745股均已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表；

2、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现行有效的《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对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法律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电子数据等各项资料并保证该等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有效，且有关副本材料、电子数据与原始材料一致。 本所律师已对该等文件和材料进行核查、

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发表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

见。

本所律师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验证：

（一）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3日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2024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召

开方式、出席会议对象、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事项、登记办法、联系方式等事项。

（二）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9日如期召开， 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 方式以及会议内容等与

《会议通知》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发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

1、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0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6,23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73.296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796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4,

43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72.50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

理人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7963%。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00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7963%。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三）网络投票股东资格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因此网络投票

股东的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不对其资格进行核查及确认。 在参与网络投票

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

均有权或已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5项议案，无人提出

新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7%；反对

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7%；弃权17,67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7%；反对

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7%；弃权17,67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7%；反对

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7%；弃权17,67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00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05%；反对

1,212,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7%；弃权16,3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76,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1.9319%；反对1,212,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7.1617％；弃权16,3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9064％。

5、《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089,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00%；反对

1,13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1%；弃权16,37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推选了监票人、计票人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监票、计票的全过程。 根据统计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表决权的票数同意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名；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魏萌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冯丽柔

宋 征

负责人：经办律师：

年月日

证券代码:002880�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2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9日14:30。

（2）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

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侨大道3402号公司综合楼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公司总股本为226,800,000股，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计10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66,23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963%。 其

中，中小投资者共计10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963%。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64,43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000%。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06,0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3%。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100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0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97%；反对1,129,

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97%；弃权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 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97%；反对1,129,

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97%；弃权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 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97%；反对1,129,

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97%；弃权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 表决结果为通过。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5,00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05%；反对1,212,

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97%；弃权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319%；反对

1,212,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1617%；弃权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64%。

5.《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5,089,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0%；反对1,130,

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1%；弃权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魏萌、冯丽柔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32� � � � �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5-43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进展公告

上海阳光龙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71），公司5%以上持股股

东上海阳光龙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 “上海阳光龙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阳光龙

腾” ）持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8,030,758股（约占三木集团总股本

比例6.02%），因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大柏树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与阳光龙腾等主体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福州市台江区人民

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分别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

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华泰证券协助执行股票处置事宜，从而将导致阳光龙腾所持三木集团股

票数量发生变动。 目前该部分股票6,360,537股由不可售冻结状态调整为可售冻结状态， 红利一并释

放。 华泰证券拟计划将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的方式协助执行，本次减持股票不超过6,360,537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37%）。

2、阳光龙腾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近日，公司接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次减持计划部分减持股票拟

减持方式发生变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动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接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获悉因强制变现需要，将阳光龙

腾持有的公司原本应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卖出的剩余的835,885股股票强制变现方式调整为以市价卖

出。 本次调整对阳光龙腾减持计划造成变动如下：

（一）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数由不超过4,824,652股变更为不超过5,660,537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2%；

（二）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数由不超过1,535,885股变更为不超过700,00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15%；

在减持计划期间内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前述减持数量亦进

行相应调整。

其他减持计划要素（股东股份来源、总股份变动数量等）均无变化。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所持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40），提示因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阳光龙腾与其质权人渤海银行存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其质权人渤海银行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

法院成功申请强制执行阳光龙腾质押给渤海银行的公司部分股权共15,380,051股， 并于2024年7月8

日至2024年8月1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3,965,4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3%）。

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71），提示因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阳光龙腾与其质权人渤海银行、兴业银行存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其质权人渤海银行和兴业

银行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成功申请强制执行阳光龙腾质押的公司部分股权共6,

360,537股，其中，质押给渤海银行的公司股权6,048,485股，质押给兴业银行的公司股权312,052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助执行券商已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协助减持公司股票5,524,500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1.19%）。

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提示收到阳光龙腾发来的《关于

三木集团股票执行拍卖的告知函》，获悉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将对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阳光

龙腾所持并于2021年3月质押给渤海银行的公司股份11,410,000股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本次所拍

卖股份与公司2024年11月16日披露司法强制执行股份不重叠。

此外， 前次阳光龙腾函告的上海金融法院于2025年1月19日拍卖的阳光龙腾所持公司8,795,348

股股票已流拍，上海金融法院将对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阳光龙腾所持并于2022年1月质押给兴业银行

的公司股份8,795,348股再次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本次所拍卖股份与公司2024年11月16日披露司

法强制执行股份不重叠。

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及被强制执行进展暨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 提示

收到阳光龙腾发来的《关于三木集团股票执行拍卖结果的告知函》，获悉2025年2月24日，上海金融法

院通过阿里拍卖平台拍卖了阳光龙腾所持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795,348股股票 （股票代码：

000632），最终由自然人韩莉莉竞得，拍卖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8,664,236元。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部分

股份被司法拍卖及被强制执行进展暨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 提示收到阳光龙

腾发来的《关于三木集团股票执行拍卖结果的告知函》，获悉2025年3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

民法院通过阿里拍卖平台拍卖了阳光龙腾所持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410,000股股票 （股票

代码：000632），最终由自然人韩莉莉竞得，拍卖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7,393,800元。

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及被强制执行进展暨股东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 提示

收到阳光龙腾发来的《关于三木集团股票执行拍卖结果的告知函》，获悉2025年2月24日，上海金融法

院通过阿里拍卖平台拍卖了阳光龙腾所持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795,348股股票 （股票代码：

000632），最终由自然人韩莉莉竞得，拍卖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8,664,236元。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37），提示近日接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书》，获悉阳光龙腾部分减持股票拟减持方式发生变动，对减持计划造成变动如下：

（一）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数由不超过4,967,152股变更为不超过4,824,652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4%；

（二）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数由不超过1,393,385股变更为不超过1,535,885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3%；

其他减持计划要素（股东股份来源、总股份变动数量等）均无变化。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阳光龙腾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比例

累计已被拍卖数

量（股）

阳光龙腾 2,300,910 0.49% 2,300,910 100% 0.49% 20,205,348

截至目前，本次阳光龙腾减持计划渤海银行尚余835,885股待减持，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方式。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股份变动是司法强制执行导致的，本次股份变动时间及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变动

情况以最终法院执行为准。

（二）阳光龙腾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变动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三）在阳光龙腾股份变动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督促阳光龙腾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5-038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周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3名，代表股份492,545,66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4456％（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公司总股本为700,000,000

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600,068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89,399,932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名，代表股份482,173,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411%；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79名，代表股份10,371,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9名，代表股份10,371,6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名，代表股份10,371,6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4％。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张韵雯、刘恬宁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完成2024年度述职。

（三）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00

《2024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492,424,

263

99.9754% 88,300 0.0179% 33,100 0.0067% 通过

2.00

《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492,378,063 99.9660％ 91,800 0.0186% 75,800 0.0154% 通过

3.00

《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492,378,063 99.9660% 91,300 0.0185% 76,300 0.0155% 通过

4.00

《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492,378,563 99.9661% 91,300 0.0185% 75,800 0.0154% 通过

5.00

《关于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92,373,163 99.9650% 96,200 0.0195% 76,300 0.0155% 通过

6.00

《2024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492,378,063 99.9660% 91,300 0.0185% 76,300 0.0155% 通过

7.00

《关于非独立董事津

贴方案的议案》

492,376,963 99.9657% 92,400 0.0188% 76,300 0.0155% 通过

8.00

《关于非职工监事津

贴方案的议案》

492,376,963 99.9657% 92,400 0.0188% 76,300 0.0155% 通过

9.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及相应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492,378,063 99.9660% 91,300 0.0185% 76,300 0.0155% 通过

10.00

《关于第四届独立董

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492,418,263 99.9741% 96,100 0.0195% 31,300 0.0064% 通过

11.00

《关于2024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核销资产的议案》

492,420,

863

99.9747% 89,800 0.0182% 35,000 0.0071%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10,250,264 98.8295% 88,300 0.8514% 33,100 0.3191%

2.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0,204,064 98.3841% 91,800 0.8851% 75,800 0.7308%

3.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0,204,064 98.3841% 91,300 0.8803% 76,300 0.7357%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10,204,564 98.3889% 91,300 0.8803% 75,800 0.7308%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0,199,164 98.3368% 96,200 0.9275% 76,300 0.7357%

6.00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10,204,064 98.3841% 91,300 0.8803% 76,300 0.7357%

7.00

《关于非独立董事津贴方

案的议案》

10,202,964 98.3735% 92,400 0.8909% 76,300 0.7357%

8.00

《关于非职工监事津贴方

案的议案》

10,202,964 98.3735% 92,400 0.8909% 76,300 0.7357%

9.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10,204,064 98.3841% 91,300 0.8803% 76,300 0.7357%

10.00

《关于第四届独立董事津

贴标准的议案》

10,244,264 98.7717% 96,100 0.9266% 31,300 0.3018%

11.00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议案》

10,246,864 98.7967% 89,800 0.8658% 35,000 0.3375%

（四）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表决结

果

12.00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2.01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石轩 487,763,188 99.0290% 当选

12.02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徐雪梅 487,768,189 99.0300% 当选

12.03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会方 487,763,185 99.0290% 当选

12.04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蔡许明 487,764,389 99.0293% 当选

13.00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01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程 487,763,184 99.0290% 当选

13.02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学尧 487,764,289 99.0293% 当选

13.03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胡超群 487,763,185 99.0290% 当选

14.00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4.01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梁爱军 487,763,988 99.0292% 当选

14.02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彭亚兰 487,769,085 99.0302% 当选

14.03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涂亮 487,763,984 99.0292% 当选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12.00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2.01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石轩 5,589,189 53.8890%

12.02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徐雪梅 5,594,190 53.9372%

12.03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会方 5,589,186 53.8890%

12.04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蔡许明 5,590,390 53.9006%

13.00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01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程 5,589,185 53.8890%

13.02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学尧 5,590,290 53.8996%

13.03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胡超群 5,589,186 53.8890%

14.00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4.01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梁爱军 5,589,989 53.8967%

14.02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彭亚兰 5,595,086 53.9459%

14.03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涂亮 5,589,985 53.89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张韵雯、刘恬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24� �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2025-02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海曙区华楼巷15号天一广场党群服务中心305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1,180,2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57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选举董事采用了累积投票制，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郑铭钧先生主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4人，出席4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张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琛炜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530,902 99.7637 2,475,100 0.2207 174,200 0.015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530,602 99.7636 2,475,400 0.2207 174,200 0.015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530,602 99.7636 2,475,400 0.2207 174,200 0.015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38,102 99.8892 1,067,900 0.0952 174,200 0.015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0,023,002 99.8967 1,097,200 0.0978 60,000 0.005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02,802 99.8860 1,063,200 0.0948 214,200 0.0192

7、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829,502 99.8795 1,119,500 0.0998 231,200 0.020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07,102 99.8864 1,071,900 0.0956 201,200 0.018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213,202 99.7353 2,673,900 0.2384 293,100 0.0263

10、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811,702 99.8779 1,162,200 0.1036 206,300 0.0185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16,202 99.8872 1,076,700 0.0960 187,300 0.016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08,202 99.8865 1,062,900 0.0948 209,100 0.018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09,002 99.8866 1,062,900 0.0948 208,300 0.0186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行为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03,902 99.8861 1,068,000 0.0952 208,300 0.0187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516,502 99.7624 2,599,600 0.2318 64,100 0.0058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865,002 99.8826 1,194,100 0.1065 121,100 0.0109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897,002 99.8855 1,062,900 0.0948 220,300 0.0197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500,502 99.7609 2,470,400 0.2203 209,300 0.0188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502,502 99.7611 2,489,400 0.2220 188,300 0.0169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9,903,002 99.8860 1,194,100 0.1065 83,100 0.007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1.01 赵勇 1,113,607,796 99.3246 是

21.02 沈明杰 1,113,680,240 99.3310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112,148,4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7,874,547 87.1874 1,097,200 12.1482 60,000 0.6644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453,100 90.8757 186,300 6.9015 60,000 2.2228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5,421,447 85.6151 910,900 14.3849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7,874,547 87.1874 1,097,200 12.1482 60,000 0.6644

6

关于2025年中期分

红安排的议案

7,754,347 85.8565 1,063,200 11.7718 214,200 2.3717

7

公司2025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681,047 85.0449 1,119,500 12.3951 231,200 2.56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7,758,647 85.9041 1,071,900 11.8681 201,200 2.2278

9

关于公司2024年董

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6,064,747 67.1492 2,673,900 29.6055 293,100 3.2453

1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

险的议案

7,663,247 84.8478 1,162,200 12.8679 206,300 2.2843

1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7,767,747 86.0049 1,076,700 11.9212 187,300 2.0739

21.01 赵勇 1,459,341 16.1579

21.02 沈明杰 1,531,785 16.96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7、1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非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

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5-11、2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池名、于小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